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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禁毒条例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４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身心健
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
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

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去氧麻黄碱（冰毒）、盐酸二氢埃托啡、杜
冷丁、安钠咖、咖啡因等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
第三条　禁毒工作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行“三禁

（禁贩、禁种、禁吸）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

有关部门做好禁毒工作。各级公安机关是禁毒工作的主管部门。
海关、铁路、工商、财政、卫生、医药、民政、林业、农业、教育、广播电
视、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禁毒工作。
第五条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禁

毒工作中要相互配合，严格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嘎查、村

民委员会，应当做好本单位、本管区内的禁毒教育和管理工作。
第七条　从事旅馆业、娱乐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出租房屋业

以及饮食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把禁毒工作列为管理的重要内容，
发现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八条　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应当进行禁毒教育，发现在校

学生有吸毒违法行为，必须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并配合家长对其进
行帮教、戒毒。
第九条　未成年人有毒品违法行为，其监护人应当积极配合

公安机关予以严格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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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以及在禁
毒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　禁毒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徇私舞弊、敲诈勒

索、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行为，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
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情节

轻微，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或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三条　在出售的食品、饮料等食物中掺用罂粟壳或罂粟

籽的，依照国家禁毒决定的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具有前款行为确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

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或者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其它处罚。
第十四条　生产、销售、使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单位和

个人违反有关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管理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协同卫
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药品生产企
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
依照国家禁毒决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违反有关规定购售麻黄素中间体草酸麻黄素和麻

黄素粗品（含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麻黄草粉）的，由自治区医药
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视情节给予违法所
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具有前款行为而使麻黄素中间体草酸麻黄素或麻黄素粗品流

入非法渠道，为毒品犯罪所利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发现毒品违法

犯罪行为隐瞒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对单位及其负责人分别处三
千元和一千元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十七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公安厅负责

解释。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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